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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
賣9

取
值
祗
壹
萬
五
千
叁
百
元
。
伍
澤
森 

0
 
廉
融
®
 四
廳
房
住
家
早
及
小
菜
園
，
is
'B六
千
九
百
元
。船
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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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
日 

弍
千
元 
。一
充
銀
期
等
干
交
昆
租
，業
主
志
在e
，
看
後 

賈

。
伍
毎
請
還
價
。
請
問
伍
澤

頃
③
近
蘭
飛
街
夾
柏
架
窗4.
叁
年
斩
四
廳
历
屋
，
土
庫
另
有 

木
兩
廳
冃
及
水
厠
房
屋
，十
介
雅
潔
，
地A
適
中
，
自
動 

煖
頷?
要
餌
僅
守
萬
壹
千
九
百
元
。(
鍾
天
賜) 

曾
半
年
六
大
廳
厉
新
屋
一
聞
。
地
点
通
中
，
建
築
材
料
上 

乘
。
附
诉
很
多
僑
脚
居
住
。屋4
因
事
宜
出
讓
一
值
錢

公
道
。詳
情45
間
伍
澤
濂

(
本
航
每
日
接
到
有
新
住
家
屋
栢
文
楼
宇
及
各
項
生
鶯 

出
資
。
断
駕
蹲
本
験
或
電
話
詢
間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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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燕
梳~
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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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燕
梳
。
收   

@
低
廉
。

服
務
国
啰
。
歡
迎
恵
顕
。

森伍

二
月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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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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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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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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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月
十
三H
(
星
期
日) 

租
與
華
民
社
放
映
一
天 

諧
趣
諷
刺
艶
情
時
裝
大
喜
劇 
一 

6
女
大
女
世
界("
名
玉
女
思
春) 

南
紅
，張
瑛 
呂
奇 
朱
丹 

徵
婚
百
態
各
演 
却
技
扮
窮
試
一 
一 

人
心
誰
懵
扮
鬼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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樊
梨
花
夢
用
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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酸
手
素
秋
二.書
艶
梅
法
膏
榮 3

■
次
選
擧
費
用
八
萬
元
。
自
市
政
府
日
前
將
國 

際
機 
喝«

加
政
府
，獲
欵
二
百
七
十
五
萬 

一
元
，
除
支
出
外
無
尙
存
銀
二
百
四
十
餘
元
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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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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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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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
审
參
事

間
參
氏
雜
宣
舖
東
主■
念
宗
翁
，大
.

一
十
五
歳
，
關
奔
下
邊
村
人
，
來
加
四
十
餘
年 

-
，
滲
幸
/
階
巾
用
卅
然
日
困
病
仙
逝
，
其 

一
養
耳
列
頓
棄
蘋
逸
篇
现
議
無
噌
淳
十.

一
市
當
局̂
^

民
投
票
給
手
根
力"
可
喪
魅.

-,」年
任
期
格
之
第
六
名
立
氏LIP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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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
卜
氐
係
現
市
參
事
前
冨
防
昼
長9
陳
錦
此
存
轟
歸
爲-
九
大
七
年
度
现
祝/
急
大̂
 

蒸
鹿
播
電
自
心
員
。
嘉
羅
賊
夫
人
係
一
九
六
一
邦
一
国
週
年
紀
念
之
用(.
馨
乱
爲
能
猷

•后
上
午#
府
假
在
将
臘
畲
斯
都
罅
敎
堂
擧. 

京
中
殖 
B--十
禮
，.其
中
两
男a
親
友
等
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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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
綁
者
頗
衆
，
花
環
三
十
七M
，由
卡
禾
斯

邦 -
京
週
第
紀
念
之2

(
馨
乱
爲
能.働

三
柄
良
好
公
民
，連
任
市
民
團
結
會
主
席
，
省
行
政
費
，.使
地
税
樓
稅
不
增
加
較
爲
有
益

，
至
若
何
者91

善
請
市
民
公
决)k
述
僅
係 

-
種
市
霆
常
識
，
請
僑
胞
自
擇
，
歩
重
一
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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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票
。
但
務
請
於
市
選
日
，
不
可
放
棄
選
權

倣
師
主
理
蹟
禮
，
誦
經
，
祈
禱
，余 

關
翁
摩
畧
，並
代
孝
眷
答
謝,
牧
師

現
任
全
省
婦
女
會
主
席
，
雲
埠
遊
客
會
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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脇
進
會
會
長
。懷
麥
氏
係
工
程
師
。
委
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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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係
設
計
委
員
。
立
氏
係R

族
會
前
任
會
長

,

,德
庾"
殯%
由
關
沾
熊
，
關
育
權
，
關
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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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胡
延
銳
，御
卓
立
，
胡
汝
楚 ® 
君
扶
柩
登

現
任
市
參
事)
。
關
於
公
園
辱
務
南
部
份
委
，
無
論
晴
、雨
，
均
請
腫
躍
前
往
投
票
。

員
，
我
僑
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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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企
立
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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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
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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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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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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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
立
夫
人
學
間
情
深
，
現
任
卑
詩
省
公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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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
阵
書
詡
。
又
業
主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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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
卜
列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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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，
即
甲
四
千
八
百
五
十
萬
元
五
年
計
劃
， 

內
介
公
園
擴
大
曹
四
百
萬
元
，
改
建
佐
治®
 

及
街
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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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
五
百
七
十
萬
元
，溝
渠
水
利
一

崇
義
總
會
初
選
揭
曉

(
雲
訊)
本
埠
鐵
城
崇
義
總
會
與
實
業 

部
於
昨02

下
午
一
時
擧
行
初
選
，
該
會
昆
仲 

依
時
蒞
會
投
票
，
極
形
踴
躍
。始
由
驚
督
林 

一
連
安
檢
杳
票
數
符
合
。唱
票
方
暢
源
，
林
子

車8
引
，
由
警
甫88

前
導
，
送
殯e
素一 

鈴
輛
隨
後
，
喪 ̂
備
施
榮
哀
。安
葬
於
一 

墓
園
，
孝
眷
並
於16 H
午
后
一
時
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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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酒
樓
設
素1®

四
桌
，
邀
諸
執
狒
，中 

女
親
友
與
宴
云
。

十

秀
，
紀
緑
髙
基
允
等
。結
果
選
出
入
圍
卜
屆 

職
員
者
有
王
華
進
，楊
子
順
、
黃
少
波
，
林 

連
安
等
共
三
十
五
人
，
英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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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十
三
日
下 

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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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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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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巳
選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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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黃 

少
波
，
林
瑞
和
。收
支
員
張
炳
昆
，
高
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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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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瑟
婦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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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
賣
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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婦
女
酋 @
織
品
精
良
，
大
漢
公
骨
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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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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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本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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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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裝
品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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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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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
腸
兩
磅
，
和
發*
餅
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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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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糖
果
羌
各
兩
盒
。，南
北
行
冰
糖
四
磅
，
电
然 

棧
冃
油
腸
五
礫
。益
豐
餅
四
十
件
。花
旗
麵
廠 

乾
炸
麵
共
廿
四
磅
，
金
利
源
荔
枝
乾
，
糖
羌 

，
杏
仁
餅
其
廿
件
。周
瑞
弼
花
生
十
磅
。廣

千
四
百
卅
萬
元
，
消
防
電
火
圖
書
館
等
一
百
一 

•
七
十
九
萬
。改
建
故
蘭
胡
佐
治
街
孝
街
丹
士 - 

務
街
此
一
個
部
落
需
録
四
百
五
十
萬
元
，
購一

地
皮
將
來
用
需
鍛
一
百
萬
元
、東

區

改

建

計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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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
第
一
一
步
三
百
五
十
萬
元(
此
指
單
華
區
住
一

宅
在
緬
街
以
東
節
方)
，
公
共
樓
宇
二
百
五
一 

▲
另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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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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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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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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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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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麵
廠
較
麵
十
八
磅
，
至
九
時

茲
中
共
復
不
顧
民
牛
疾
苦
及
世
界
輿
論
，
竟
貳
爆
林
子
，
此
種
窮
兵
順
武
，殘
民
以
逞 

，
喪
失
民
心
之
政
權
，實
不
足
以
在
聯
合
國
中
代
表
中
國
人
民
，
聯
合
國
如
容
許
中
共
加
入 

，
勢
將
使
國
際
和
平
與
安
全
更
受
威
脅
。中
華
民
國
政
府
自
遷
台
以
來
勵
精
圖
治
，
無
論
在 

政
治
、經
濟
、軍
事
冬
方
面
均
有
扭
足Z
進
步
，
人
民
生
活
改
善
，
在
自
由
民
主
之
政
治
下 

，
欣
欣
向
榮
，與
中
共
之
集
權
奴
役
政
治
適
成
鮮
明
之
對
遮
於
周
君
在.海
外
身
受
高
等
教
育 

，
實
爲
隔
靴
之
精
華
，
祖
國
政
府
封
諸
君
期
望
至
爲
殷
切
，
至
盼
加
强
團
結
，異
同
致
力
。 

凌
總
領
事
演
講
完
畢
後
，
復
詳
盡
解
答
聽
衆
所
提
出
之
各
項
問
題
，參
加
聽
講
同
學.
，
無
不

男

女
童
抽
彩
，，再
獎
者
華
人
四
名
，
第
一 
獎
鄭 

明
樂
，
第
三
李
日
如
，
第
四
司
徒
國
，
第
七 

陳
計
成
，
其
餘
四
名
西
人
得
獎
，

【
未
完
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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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
容
，直
至
下
午
二
時•
，
始
在
極
端
和
諧
之
氨
氛
下
結
束
。

【
下
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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